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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方法在贿赂犯罪侦查中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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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前，我国职务犯罪案件中贿赂犯罪案件所占比例较高，由于贿赂犯罪案件呈“隐蔽化”特点和侦查手

段匮乏等原因，侦查突破案件长期依靠犯罪嫌疑人供述和言词证据，难以收集物证、书证等其他证据。本文拟从审

计方法入手，通过将审计运用于贿赂犯罪侦查，以期丰富侦查手段，完善案件证据体系，有效对抗被告人“翻供”等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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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将审计方法运用于贿赂犯罪侦查的必要性

贿赂犯罪（本文指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的国家工作

人员受贿犯罪案件、行贿案件、单位受贿案件、单位行贿

案件、对单位行贿案件、介绍贿赂案件和利用影响力受贿

案件等）已成为我国职务犯罪案件的主要案发形式。在我

国检察机关所办理的行受贿案件中，因现有的侦查手段

不多，侦查装备和技术比较匮乏，多年来侦破案件主要依

赖行、受贿双方的口供，一旦当事人一方到了起诉、审判

阶段翻供，将会给案件带来重大影响。因此，必须从其他

证据着手，收集相关财务资料等书证，与犯罪嫌疑人的口

供形成完整的证据体系，从而确保案件侦查的质量。

贿赂犯罪源于权钱交易，多发于工程建设、资金管

理、项目审批等环节。虽然贿赂犯罪较隐蔽，往往难以直

接在账册中查出相关问题，但资金流动的规律性、会计核

算的特定性和财务关系的相对稳定性，让财务会计资料

客观地反映了犯罪行为，或多或少地保留了犯罪嫌疑人

的活动轨迹，因此可通过运用审计方法，在纷繁的财务资

料中发现案件的疑点和突破口，进而获取犯罪证据。

二、将审计方法运用于贿赂犯罪侦查的程序

作为一种侦查手段，审计方法用于职务犯罪侦查，必

须按照法定程序进行。

1. 准备阶段。在这一阶段，案件的侦查人员必须全方
位熟悉案件的基本情况，了解行、受贿双方的具体业务往

来，相关的业务（工程量）情况，调取相关单位和个人银行

账户资金往来资料，理清资金进出的疑点，为案件的初查

和侦破找准方向和突破口。由于是在案件初查阶段，还不

能采取扣押、查封相关会计资料等手续，只能通过外围侦

查收集相关资料。

2. 侦查阶段。案件进入立案程序之后，即可以采取多

种侦查手段。为了不被犯罪嫌疑人的口供所左右，并尽可

能地还原案件事实，侦查人员应根据初查阶段发现的资

金往来疑点，调取相关财务凭证。通过分析财务资料来还

原犯罪嫌疑人的作案手段，固定相关证据。在这一阶段，

可以根据《刑事诉讼法》和《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

行）》的相关规定，“为了收集犯罪证据，查获犯罪嫌疑人，

经检察长批准，检察人员可以对犯罪嫌疑人以及可能隐

藏罪犯或者犯罪证据的人的身体、物品、住处、工作地点

和其他相关的地方进行搜查”；“检察人员可以凭人民检

察院的证明文件，向有关单位和个人调取能够证明犯罪

嫌疑人有罪或者无罪以及犯罪情节轻重的证据材料，并

且可以根据需要拍照、录像、复印和复制”；“在侦查活动

中发现的可以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罪、无罪或者犯罪情节

轻重的各种财务和文件，应该查封或者扣押；与案件无关

的，不得查封或者扣押”，以及“人民检察院根据侦查犯罪

的需要，可以按照规定查询、冻结犯罪嫌疑人的存款、汇

款、债券、股票、基金份额等财产，并可以要求有关单位和

个人配合”。

通过搜查，调取证据，查封、扣押，查询、冻结犯罪嫌

疑人的存款、汇款、债券、股票、基金份额等财产这些侦查

行为，将我们需要的财务会计资料以合法的形式获取，再

运用一些审计方法，找出相关资料中存在的问题，为案件

侦查和取证指明方向。当然，在运用这些具体的侦查措施

时，必须制作法律文书，出示工作证件和证明材料，并严

格按照相关程序进行。

三、审计方法在贿赂犯罪侦查中的具体运用

1. 将审计方法引入贿赂犯罪侦查，就是要将审计常
用的审阅法、复算法、核对法、比较法、盘点法、类推法等

多种方法中的一种或几种同时运用到具体案件侦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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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审计行、受贿双方所在单位财务资料，从中查找行贿

人所在单位可能含有贿赂原因和可能属于核销行贿费用

的嫌疑账项。可能系贿赂原因的嫌疑账项，是指反映一方

向另一方提供经济利益，且有关人员或单位能够利用这一

经济利益项收受贿赂的账项。侦查人员可以通过查找可

能系贿赂原因的嫌疑账项进而锁定关键证据。

案例一，某地检察机关在初查甲国有银行有关人员

收受乙房地产公司贿赂而违规放贷线索时，侦查人员通

过调取银行放贷记录和该房地产公司银行财务账册，确

定了乙公司从甲国有银行有贷款行为，账户的贷方余额

为4 200万元，从该账簿的“借方发生额”栏发现已经归还
了2笔贷款合计360万元。
侦查人员采用了详查法、审阅法和对比法，对乙公司

往来账户进行了细致的排查，发现该公司先后支付给丙

建筑材料公司往来款 400万元，但一直未出现结算事项，
支票存根以及丙公司出具的收据均为货款。侦查人员分

析，由于乙公司之前的房产开发项目已经结束了一年多

时间，如果确是支付货款应当早结算完毕，这很可能是乙

公司用来支付行贿款项的途径。侦查人员迅速到丙公司

核对其与乙公司的往来账项，发现丙公司往来账上收取

乙公司的账项能够核对一致，确实有 400万元的发生额，
但账户余额仅有 30万元尚未结算。侦查人员根据丙公司
往来账簿记载的贷方发生额，逐一调出凭证，发现乙公司

已经从丙公司收回300多万元款项并出具了收据。侦查人
员随后通过查询银行追查款项的去向，最终查明乙房地

产公司通过套取现金、购买贵重礼物等途径，向甲国有银

行人员行贿的事实。

2. 在侦查查账过程中，只有综合分析有关经济事项
的产生原因、处理背景及涉及人员的道德水准等客观情

况，才能准确地找出系贿赂原因的嫌疑账项。通常情况

下，受贿人为行贿人谋取经济利益涉及货币资金收付业

务的账项，都可以通过检查受贿人所在单位的现金、银行

存款等货币资金账户资料进行查证，通过收集收款、付款

的账册资料，证实其为行贿人提供货币资金的数额；受贿

人为行贿人谋取经济利益涉及实物收付业务的账项，都

可以通过检查存货、固定资产等资产账户资料进行查证，

通过收集物资调拨、商品买卖等账册资料，证实其为行贿

人提供物资和买卖商品的数额。

案例二，某地检察机关在办理某国有公司相关人员

涉嫌受贿案件中，因案件需要由司法会计师和侦查人员

一起到该涉案公司调查财务会计资料，以查明该公司相

关人员为行贿方提供经济利益的证据。侦查人员在调查

该公司财务会计资料时发现其办公大楼正在进行建设，

大楼主体工程刚刚封顶，但该公司已经拨付给施工单位

85%的工程款，超过了建设工程合同约定的付款进度。

侦查人员根据这一疑点，迅速对施工单位有关人员

进行询问，最终查明该国有公司负责基建的副总经理、基

建办主任、财务科负责人等人因提前拨付工程款而收受

施工单位人员贿赂的腐败窝案。在这一案例中，检察机关

受理的案件线索中涉及了受贿人为行贿人谋取经济利益

的内容，侦查人员必须到受贿人所在的单位查明是否有

相关经济利益的存在，并收集相关财务会计资料，为案件

侦查提供证据。

3. 除了行贿、受贿双方单位的账册，侦查人员在办理
贿赂案件中，经常会涉及对受贿人财产来源的查证事项，

检查嫌疑人资产来源的途径包括追查赃款去向和直接追

查资产来源两种情况：一是通过追查已经发现的贿赂款

物的去向，在查明贿赂事实的同时查明嫌疑人的部分资

产来源；二是通过检查与犯罪嫌疑人资产来源有关的财

务资料，发现资产来源于正常或非正常收入，从而发现案

件线索的突破口或者新的贿赂犯罪行为。

案例三，某地检察机关在侦查国家工作人员甲涉嫌

受贿犯罪案件过程中，行贿人已经交代曾为感谢甲对其

的照顾，送给甲一张银行卡，卡上金额为人民币十万元。

甲到案后，拒不承认其收受行贿人银行卡一事，案件侦破

进入僵局。侦查人员迅速调整侦查方向，调取了该银行卡

的流水对账单，发现十万元被人通过银行ATM取款机分
多次取出，由于取款的时间已经超过一年，银行的ATM
监控录像已经无法调取。但是，侦查人员敏锐发现了该银

行卡上产生的活期利息被人刷卡消费了，随即到发生消

费行为的商场调取了消费刷卡时签名的POS单，发现签
名人为甲的妻子。在获知侦查人员已经掌握了这一信息

时，甲很快就交代了其收受十万元银行卡的犯罪事实。

4. 有的贿赂案件中，受贿人为行贿人谋取的经济利
益从受贿人单位到为行贿人实际控制或者使用会有一个

资产转移过程，这个过程中会涉及对相关单位账项的查

证。比如，受贿人为行贿人提供贷款利益，而行贿人本身

并不具备贷款资格，这就需要找一家有资质的单位代为

贷款，在这种情况下贷款资料所显示的借款人就不会是

行贿单位，因而不能直接证明受贿人为行贿人提供经济

利益的事实。对于这种情况，侦查人员需要通过检查名义

借款单位的财务会计资料，追查借款的实际流向，收集能

够查询借款流向的银行存款资料、名义借款单位与行贿

单位的往来账户资料，查明行贿单位为实际的贷款使用

人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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